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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依法批准后，乡
（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予以公告。

公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规划目标；

（二）规划期限；

（三）规划范围；

（四）地块用途；

（五）批准机关和批准日期。

第十二条 依照《土地管理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
款规定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由原编制机关根据国
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修改
。修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后，涉及修改下一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通知下一级人民政
府作出相应修改，并报原批准机关备案。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
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一经批
准下达，必须严格执行。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

（二）耕地保有量计划指标；

（三）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同级有关部门进行土地调查。

第四条　土地调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土地调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土地权属以及变化情况；

（一）土地权属； （二）土地利用现状以及变化情况；

（二）土地利用现状； （三）土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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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条件。

全国土地调查成果，报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地方土地
调查成果，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向社会公布。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公布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方可自上而下逐级依次公布本行政区域的土地调查成果
。

地方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报
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布；全国土地利
用现状调查结果，报国务院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布。
土地调查规程，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制定。

土地调查成果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以及自然资源管理、保护
和利用的重要依据。

土地调查技术规程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

第十五条 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土地等级评定标准。

第五条　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土地等
级评定标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
部门根据土地等级评定标准，对土地等级进行评定。地
方土地等级评定结果，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报上一级
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
土地等级评定标准，对土地等级进行评定。地方土地等级评
定结果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报上一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土地等级每6年调整1次
。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土地等级每五年重新评定一
次。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信息
化建设，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行土地管理
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动态监测，与发展
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建立土地管理信息共享机
制，依法公开土地管理信息。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地籍
管理，建立健全地籍数据库。




